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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為職域性保險，農民參加農保自須符合「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要件。依據「從事農業工

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6條規定，申請參加農保者除持

有效期間內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過去 1年內申請天然災害救助有案相關證明﹑過

去 1年內公所造具之「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作補貼清冊」有案相關證明﹑林

業用地之森林登記證及其他機關出具可供證明有農業經營使用之文件外，皆應辦理現地勘查

，以確認其持有或承租之農地確有農業經營之事實，合先敘明。

查造林租約存續期間，原則上僅能顯示租地使用符合租約規定，故農民持國有林地出租造林

契約書申請參加農保時，除有上開辦法第 6條所定林業用地之森林登記證，得免辦理現地勘

查外，仍應由本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審酌個案之契約內容﹑訂約時間及實際林業經營現況

等，出具該筆林地確有林業經營事實之證明文件，始符合「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

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6條得免辦理現地勘查之規定。

民眾持國有林地出租造林契約書申請參加農保時，倘農會有個案資格認定及現地勘查之相關

疑義，得請本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協助現地勘查。


